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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龙胜各族自治县河道清淤疏浚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经自治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龙胜各族自治县河道清淤疏浚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龙胜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9月2日

（此件公开发布）

龙胜各族自治县河道清淤疏浚实施方案

为加强河道管理，规范河道清淤疏浚行为，保障全县河道防洪、水利工程设施安全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关于印发河道、航道整治砂石综合利用指导意见的通知》（桂水河湖〔2021〕1号）《桂林市水利局关于印发〈桂林市河道采砂“采销分离”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市水河湖〔2021〕1号）《桂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桂林市加强河道采砂和疏浚砂石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市政〔2023〕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巩固全县河道禁采成果，确保河势稳定，防洪、供水、通航、生态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水域生态环境良好。
二、实施范围

龙胜各族自治县境内涉及公共安全河段及水电站引水坝、拦河坝、库区、尾水河段。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按相关的法律法规执行。  
三、实施步骤

（一）项目前期工作审查审批

水电站引水坝、拦河坝、库区、尾水河段及砂石淤积严重涉及公共安全确需清淤疏浚的河段，由当地村委会或水电站法人向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经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核实并签署意见后经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报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签署意见后，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县财政局、龙胜生态环境局、县自然资源局、县林业局等单位及所属乡（镇）人民政府现场核实清淤疏浚的必要性、可行性，经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法人按河道清淤疏浚工程项目组织实施。
河道清淤疏浚工程，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对清淤疏浚河段编制初步设计报告，初步设计报告要对实施过程中产生的砂石进行分析、论证，明确产生的砂石总量及综合利用量。初步设计报告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委托中介服务机构组织专家审查，待出具评审意见后报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依据经批复的工程初步设计报告组织编制河道疏浚砂石综合利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河道疏浚的范围、时间、砂石的运输、废弃物处理、砂石的综合利用量及效益评估等。项目实施前需在项目所在地进行公示。
（二）工程组织实施

河道清淤疏浚工程预算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提交到县财政局进行财政评审，确定控制价后通过政府采购选择有水利工程施工类资质的单位施工，并签订河道清淤疏浚工程施工合同，施工单位需缴纳履约保证金（合同价的3%缴纳）。

涉及水电站引水坝、拦河坝、库区、尾水河段的清淤疏浚工程，根据实际情况由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电站法人与施工单位签订三方合同组织实施。

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委托的具备水利工程建设监理相应资质的监理单位等共同管理清淤疏浚现场。应加强对作业范围、作业方式、作业工具等过程的监督管理。

砂石处置

清淤疏浚产生的砂石集中堆放到指定场地后，移交县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处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加工、销售无合法来源的砂石，严禁借清淤名义非法采砂。

（四）项目验收

河道清淤疏浚工程完工后由行政审批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及参建单位对该工程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责令限期整改，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根据相关法律予以处罚。

四、监督管理

（一）县水利事业发展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法人应按照河道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和基本建设程序依法依规履行审查审批手续。应在项目实施河道设立明显的标识牌，对建设单位、施工单位、整治范围、砂石利用量等信息进行公示。不得擅自变更设计方案和河道疏浚砂石综合利用实施方案，确保工程作业及砂石综合利用有序实施。     

（二）龙胜生态环境局负责组织、指导排查河道清淤疏浚项目违法排污行为并依法进行处置。

（三）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对清淤疏浚活动进行监管，对不按审批规定的超时作业、超界采挖、随意堆弃疏浚物和盗采、盗运河砂等行为，联合司法部门依法查处。

（四）县公安局负责查处河道清淤疏浚的治安管理违法犯罪行为，查处运砂、运石车辆超载等违法行为。侦办河道非法清淤疏浚等刑事案件。

（五）县交通运输局负责砂石运输方案的审批，与公安机关共同依法查处辖区内车辆违法运输砂石行为。
（六）各乡（镇）人民政府、村两委负责具体协调、现场监管，配合相关部门做好河道清淤疏浚工作，并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机制建设。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调与配合，形成工作合力，依法依规按程序对项目进行全面的审查，确保审批管理过程公开透明，杜绝审批环节出现漏洞或不当行为。

（二）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项目现场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制，明确各级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的职责与权限，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巡查和检查，及时发现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 
六、其他

其他涉水项目涉及清淤疏浚的，按该项目要求实施，并堆放到指定场地后，移交县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处置。本方案试行一年，从下文之日起执行。

抄送：县委各部门，人民武装部，武警驻龙胜中队，各人民团体，

中央、自治区、市直驻龙胜各单位，县人大办，政协办，

法院，检察院，县工商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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